
- 1 -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5）桂 09 清终 2 号

上诉人（一审申请人）：李某，女，汉族，1953 年 5 月 18

日出生，住广东省东莞市，公民身份证号码：XXX。

法定监护人：黄某，男，汉族，1973 年 9 月 3 日出生，住

广东省东莞市，系申请人之子，公民身份证号码：XXX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何龙海，广西怀英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李浩华，广西怀英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上诉人（一审被申请人)：广西某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广

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北流市鑫山工业园区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509xxxxxxxxxxxx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某，职务：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上诉人李某因申请被上诉人广西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某乙

公司）强制清算一案，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作出

的（2025）桂 0981 清申 2 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

院于 2025 年 11 月 12 日立案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，

现已审理终结。 

李某上诉请求：依法撤销北流市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25）

桂 0981 清申 2 号民事裁定书，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强制清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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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。事实与理由：一、某乙公司的三个股东已经通过签订协议

的方式表明结束公司运作，某乙公司股东周某在庭上亦承认公司

自成立以来并未有实际开展对外经营，基于此应认定某乙公司的

三个股东已经决议解散公司。2021 年 5 月 31 日，某乙公司的

三个股东，即李某、周某、龚某签订了《关于广西某有限公司股

东承担费用的情况确认书》，其中载明“广西某有限公司自 2020

年 8 月成立以来，因其他原因，经股东三份友好协商，一致同意

结束公司运作。”该情况确认书虽形式上并非股东会决议，但是系

某乙公司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，也经全体股东签字捺印确认，

故可视为某乙公司的全体股东已经决议结束公司运作，解散公司，

庭上某乙公司股东周某亦同意解散公司，根据公司章程第十八条

之规定“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、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

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、分立、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，必

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。”本案中，根据工商登

记，李某持股比例为 15%，周某持股比例为 65%，二者相加已达

80%，庭上李某与周某均已表示同意解散公司，基于此，李某的

强制清算申请符合公司章程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

百二十九条第（四）款之规定，应予支持。二、某乙公司股东周

某提出的出资比例和方式的异议不属于对解散事由的异议，其该

异议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。首先，周某主张出资应按照 2021 年

5 月 30 日某乙公司三某订的《关于明确项目资金责任协议书》

为准，但该协议书系基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三方签订的《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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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发自充充电电动车项目协议书》的后续所签订，后三方于 2020

年 8 月 10 日决议成立某乙公司，也即协议书签订在前，公司成

立在后，如周某主张因按照协议书约定的出资方式和持股比例，

那成立公司的时候完全可以按照协议书之约定设置相应的公司

持股比例以及出资方式，但是在进行工商登记时，各方并未对提

交给工商部门用于登记的股东会决议、公司章程等文件提出异议，

工商部门按照所提交的相关材料完成了登记，周某庭审中也陈述

公司成立后，各股东并未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变更工商登记的有

关事项，故基于此，某乙公司某甲公司的工商登记并无直接关系，

在股东未作出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并依法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前，应

按照工商登记所载明的出资金额、方式、时间和持股比例为准。

其次，一审裁定适用的《最高人民法院〈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

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〉》第十三条“被申请人就申请人对其是否享

有债权或者股权，或者对被申请人是否发生解散事由提出异议的，

人民法院对其申请人提出的强制清算申请应不予受理。申请人可

就有关争议单独提起诉讼或者仲裁予以确认后，另行向人民法院

提起强制清算申请”，周某所提出的关于认缴出资及出资方式、股

权占比异议既非对李某是否享有公司股权的异议，亦非对某乙公

司是否发生解散事由提出异议，如前所述其异议也并无事实和法

律依据，基于此，一审裁定认定某乙公司不符合强制清算的法定

条件属于事实认定错误，应予纠正。

某乙公司未作答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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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审法院审理查明：某乙公司系 2020 年 8 月 11 日依法注

册成立的有限某公司，李某为法定代表人，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

经理，为持股比例 15%的股东；周某任公司财务负责人，为持股

比例 65%的股东；龚某任公司监事，为持股比例 20%的股东。注

册资本是 3000 万元，经营期限至无固定期限，某乙公司目前为

存续状态。某乙公司股东周某对认缴出资及出资方式、股权占比

均有异议。

2020 年 7 月 13 日，周某、龚某、李李某订《投资自发自

充电电动车项目协议书》，约定：“甲方周某，乙方龚某，丙方李

某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、合同法等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

甲、乙、丙三方就‘自发自充电电动车项目’投资一事，经过友好

协商，达成协议如下：第一条，甲方为总公司的全权代理法人。

拥有“自发自充电电动车”专利项目自主权。乙方和丙方愿意出资

经营生产、销售本项目产品。乙方出资人民币现金伍亿元，丙方

出资人民币现金贰仟万元。乙方、丙方的出资于 2020 年 7 月 18

日前转入总公司的财务专账……本项目产品成品投放市场实现盈

利后，三方按本项目设定的股权占比分红收益。第二条，成立子

公司，专营本项目产品的生产经营与销售活动。本项目设置股权

100 个股，本协议所说的红利分红收益，仅限于本项目的股权红

利分红收益。甲方占 35%，乙方占 20%，丙方占 15%，总公司保

留本项目股份 30%，按股份占比分配本项目红利分红收益……”

2021 年 5 月 30 日，三方股东签订《关于明确项目资金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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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协议书》，约定：“甲方周某，乙方龚某，丙方李某，鉴于：1.

甲、乙、丙三方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经平等协商后共同签订了

《投资自发自充电电动车项目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本协议书)。根

据本协议书第一条约定，甲方拥有‘自发自充电动车’专利项目自

主权。乙方愿意出资人民币伍亿元、丙方出资人民币贰仟万元于

2020 年 7 月 18 日前足额转入甲方公司的财务专账。账号 XXX；

开户行：中国农业银行莱茵湖畔分理处。因乙、丙方均违约，造

成项目资金无继，甲方催促无果，使甲方经营活动处处被动，项

目盈利损失重大。2.根据本协议书第六条 1 款“乙方、丙方的出

资不能按规定日期到账”的规定，本协议业已自行终止。但三方

须清理好各方相互间的债权债务。明确项目资金额及责任的协议。

第一条：三方在此互相确认：按《投资自发自充电电动车项目协

议书》的出资，以资金实际到甲方公司的银行账户和银行流水账

单记录为准截止 2021 年 5 月 28 日，乙方已实际出资 0 元，丙

方已实际出资 8130000 元；第二条：甲方按本协议书将乙方和

丙方实际出资用于项目投资的金额，自 2021 年 12 月 30 日起

不计息分叁年偿还实际出资人；第三条：乙方、丙方在出资到甲

方公司账户后，以个人行为支走公司账上资金，又不能证明资金

用于三方合作投资电动车项目的，由该行为人担负责任。其中：

乙方支走资金 1390000 元，丙方支走资金 250000 元；第四条：

三方对以上所述事实均予以确认，并无异议……”

同日，李某与周某、龚某签订《关于某乙公司股东承担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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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情况确认书》，载明：“某乙公司自 2020 年 8 月份成立以来，

因其他原因，经股东三方友好协商，一致同意结束公司运作，到

2021 年 5 月 31 日止，某乙公司共开支：2712104 元。根据注

册资本承担情况，三个股东各自承担费用数量：李某：占比 15%，

406815.6 元；龚某：占比 20%，542420.8 元；周某：占比

65%，1762867.6 元，总计：2712104 元。”

一审法院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七十条“法

人解散的，除合并或者分立的情形外，清算义务人应当及时组成

清算组进行清算。法人的董事、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

成员为清算义务人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

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，造成损害的，应当承担民事责

任；主管机关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

成清算组进行清算”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二十

九条“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：（一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

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；（二）股东会决议解散；

（三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；（四)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、

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；（五）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一条

的规定予以解散。公司出现前款规定的解散事由，应当在十日内

将解散事由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示”的规定，

清算以公司已经解散为前提。本案中，某乙公司未召开股东会决

议解散，也未出现其他法定解散的情形。
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〈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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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纪要〉》第十三条“被申请人就申请人对其是否享有债权或者股

权，或者对被申请人是否发生解散事由提出异议的，人民法院对

其申请人提出的强制清算申请应不予受理。申请人可就有关争议

单独提起诉讼或者仲裁予以确认后，另行向人民法院提起强制清

算申请”的规定，股东周某对认缴出资及出资方式、股权占比均

有异议，提出李某的诉请不符合公司章程第四十八条应予解散事

由的规定。因此，某乙公司不符合强制清算的法定条件，对李某

提起的指定清算组对某乙公司进行强制清算的申请，依法不予受

理。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七十条，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，一审法院裁定如下：

对李某的申请，不予受理。

二审中，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。

经查，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，本院予以确认。   

本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：

“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：（一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

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；（二）股东会决议解散；（三）

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；（四）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责

令关闭或者被撤销；（五）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的

规定予以解散。公司出现前款规定的解散事由，应当在十日内将

解散事由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示。”第二百三

十二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公司因本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、

第二项、第四项、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，应当清算。董事为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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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算义务人，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组成清算组进

行清算。”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公司依照前条第一款的规

定应当清算，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或者成立清算组后不清

算的，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

行清算。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，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

算。”本案中，李某申请对某乙公司进行清算，应提供证据证明某

乙公司已解散。李某基于金贵粤公司全某乙公司的《关于广西某

有限公司股东承担费用的情况确认书》中载明“广西某有限公司

自 2020 年 8 月成立以来，因其他原因，经股东三份友好协商，

一致同意结束公司运作”，主张某乙公司全体股东决定结束公司运

作应视为全体股东已经决议解散公司。然而，该确认书虽提及结

束公司运作，但并未明确表达要解散公司。某乙公司并未召开股

东会决议，该确定书也并不符合股东会决议的形式要件。除此之

外，李李某能举证证实某乙公司具有其他法定解散的情形。综合

以上各方面因素考量，一审法院裁定对李某提起的指定清算组对

某乙公司进行强制清算的申请不予受理，并无不当。

综上，李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，应予驳回；原审裁定不予

受理李某的清算申请，并无不当，应予维持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，裁定如下: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   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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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  判  长   吕  博

审  判  员   刘  念

审  判  员   吴一文

 

 

 

 

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日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法 官助 理   张秀云

书  记  员   李  萌


